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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紀錄 
 

◎ 時間：108 年 5 月 24 日（五）上午 9：00 

◎ 地點：光復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三演講室 

◎ 主席：洪學生事務長敬富          紀錄：鄭進財 

◎ 出席人員：王館長涵青、姚總務長昭智(胡振揚代)、王教務長育民(廖寶慧代)、賴主任明德(張怡玲

代)、邱主任宏達、王主任育民(廖寶慧代)、林主任朝成(黃聖松代)、盧主任惠娟(葉洵孜代)、翁

主任嘉聲、陳主任玉峯(鄭淑真代)、楊所長/主任金峯、劉所長益昌(莊家銘代)、陳院長淑惠(李大

維代)、林主任景隆(陳俞潔代)、李主任欣縈(許家榮代)、葉主任晨聖(李佩瑛代)、李院長偉賢(李

德河代)、張主任鑑祥(林建功代)、徐主任國錦、郭主任振銘、郭主任昌恕、蕭主任/所長士俊(林

青憓代)、林主任裕成(李志揚代)、葉主任明龍(莊漢聲代)、賴主任/所長維祥(任啟文代)、吳主任

義林(林政宏代)、沈主任聖智(洪瓊宜代)、林主任昭宏(郭佩棻代)、曾主任淑芬(許媛媛代)、黃所

長浩仁(黃兆立代)、陳主任宗嶽(洪良宜代)、簡主任伯武(洪良宜代)、鄭院長泰昇(馬敏元代)、張

主任學聖(鄭凱文代)、劉所長世南、林院長正章(郭美祺代)、王主任澤世、馬主任瀰嘉、葉主任桂

珍(郭棓渝代)、曾所長瓊惠(呂孟師代)、王主任惠嘉(黃麗鴦代)、溫所長敏杰、蔡所長佳良(童秋雅

代)、陳主任勁甫(吳雅婷代)、蕭院長富仁(蘇瑩珊代)、陳主任欣之(蔣麗君代)、劉主任亞明(翁筱

涵代)、周主任麗芳(許芸芸代)、董所長旭英(李慧珍代)、陳主任俊仁、許院長渭州(張名先代)、

楊主任宏澤(張名先代)、李所長家岩、莊所長文魁(張名先代)、張所長名先、梁所長勝富、陳主任

培殷(葉姿吟代)、張院長俊彥(郭雀櫻代)、王主任靜枝(陳曉芸代)、謝主任式洲(郭雀櫻代)、楊主

任孔嘉、張主任哲豪(汪翠瀅代)、洪主任菁霞(蔡昆霖代)、高主任雅慧(趙子揚代)、高所長雅慧(趙
子揚代)、司所長君一(翁子又代)、陳所長炳焜(蕭雅心代)、沈所長延盛(許育祥代)、郭代理所長

余民(謝馨瑩代)、張所長雅雯、胡所長淑貞(徐雅琴代)、陳所長玉玲(陳永崇代)、成所長戎珠(謝

馨瑩代)、陳所長舜華、白所長明奇(范聖育代)、陳代理所長秀玲(林佳瑩代)、吳毓純老師、陳一

菁老師、周君瑞老師、賴癸江老師、黃郁雯老師、陳佑維同學(王梵宇代)、錢信達同學、陳彥君

同學(黃智揚代) 

◎ 列席人員：陳副學務長兼組長高欽、古組長承宗、林組長呈鳳、陳組長孟莉、臧組長台安、樂鍇‧

祿璞崚岸主任、林幼絲、沈恆伃、張文耀 

 
壹、 報告事項： 

一、 報告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詳見附錄,P.3) 
二、 主席報告：謝謝各位委員，今天是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接近期末，謝謝百忙

中前來參加，學生事務會議主要討論與學生相關的議題，攸關學生權益，歡迎大家提供寶貴

意見。 
三、 各單位報告：無。 
四、 學生事務處各組室工作報告：請參閱書面報告。 

 

貳、 討論提案： 
 
第 1 案                                                   【提案單位：學生活動發展組】 

案  由：擬修正「國立成功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第三、十一、十九條條文如修正草案對照表，
提請審議。 



 -2-

說  明： 
一、本次修正重點：依實際運作狀況，潤飾文字並調整文句。 
二、檢附現行「國立成功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條文供參。 

擬  辦：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國立成功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如附件 1(P.4)，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2(P.8)。 

 

參、 臨時動議：無。 

肆、 散會：當日上午 9 時 1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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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報告表 

108 年 5 月 24 日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行情形 

第１案                                           

案由：擬修訂「國立成功大學學生請假辦法」部分條文

如修正條文對照表，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國立成功大學學生請假辦法」如附件

1，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2。 

 

【學務處生輔組】 
新修訂辦法已公告於本校法規彙編及

本處生活輔導組網頁，學生請假系統

亦已配合新辦法修正相關流程及功

能。 

第 2案                                           

案由：擬修正「國立成功大學學生宿舍管理規則」第十

一條、第十三條條文如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提

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國立成功大學學生宿舍管理規則」如

附件 3，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4。 

 

【學務處住服組】 
已於 108 年 1 月 24 日於本校法規彙編
及本處住宿服務組網頁公告周知，自
108 年 8 月 1 日起生效實施。 

第 3案                                           

案由：擬修正「國立成功大學學生宿舍寒暑假住宿要

點」第八點、第十一點規定如修正規定對照表，

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國立成功大學學生宿舍寒暑假住宿要

點」如附件 5，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6。 

 

【學務處住服組】 
已於 108 年 1 月 24 日於本校法規彙編
及本處住宿服務組網頁公告周知，自
108 年 8 月 1 日起生效實施。 

第 4案                                           

案由：擬修正「國立成功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部分

條文如修正草案對照表，提請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國立成功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如

附件 7，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8。 

 

【學務處活動組】 
已於本校法規彙編及本處學生活動發

展組網頁公告周知。 

 

  

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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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 

85年06月11日學務會議通過 

87年12月29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88年06月04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89年12月21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91年05月31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93年05月14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年12月19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年12月22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年12月21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5月24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國立成功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六條訂

定之。 

第二條 為協助學生人格開展，促進學生發展與學習，鼓勵學生參與社團活動，充實休閒生

活，培養研究興趣，增進自治及服務能力為宗旨。 

第三條 學生社團，分為下列六種： 

一、綜合性社團：以涵蓋多種性質為目的之社團。 

二、學藝性社團：以學術研究及技藝為目的之社團。 

三、康樂性社團：以提倡正當休閒康樂活動為目的之社團。 

四、體能性社團：以加強體能鍛鍊為目的之社團。 

五、服務性社團：以推展社會服務為目的之社團。 

六、聯誼性社團：以促進聯誼砥礪情操為目的之社團。 

各性質社團應成立委員會，推選主席一人，對外代表該性質社團出、列席各項會議。 

各性質社團主席組成社團聯合會，負責促進、推動及協調各學生社團之活動。 

學生社團應參加社團代表大會並選出會長一人，對外代表社團出、列席各項學生社團

之相關會議。 

第四條 學生事務處設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審議學生社團之成立、解散、經營、管理、經費

審核、評鑑、獎懲、輔導老師及校外教練聘任資格等相關事宜，成員由學生社團幹

部、學生自治團體幹部、學校行政人員、教師等共同組成，並得邀請校外人士參與，

其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五條 學生社團由學生事務處輔導之。 

學生事務處為輔導社團，得檢查社團活動記錄、財務狀況及各種必要資料，視需要辦

理社團評選暨觀摩競賽。 

學生社團活動如有重大困難，學生事務處得經社團輔導老師同意，依個案派員作特別

輔導。 

第六條 學生社團活動有違反法令、校規、公共秩序、善良風俗，或其活動與社團宗旨不合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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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經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決議，由學生事務處解散之。 

第二章 學生社團之成立 

第七條 學生發起組織之社團，若宗旨不適當、與成立條件不符、試辦成效不彰、或校內已有

相同性質之社團，學生事務處得經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決議，不予成立。 

第八條 學生社團之成立： 

一、 應有二十人以上連署書。 

二、 應擬定社團組織章程之草案。 

三、 得聘任輔導老師。 

四、 各性質社團主席接受社團成立之申請後，應送學生社團聯合會初審，再由學生社

團審議委員會進行複審，複審通過後為試辦社團。 

五、 試辦社團應於一個月內召開籌備會議，通過章程草案，推選主席及幹部。 

六、 社團試辦一年成效良好後，應由社團聯合會報請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核定。 

七、 社團經核定通過後，即應召集成立大會並推選負責人及幹部。 

八、 社團成立大會依章程組織社團，由負責人報請學生事務處辦理登記。 

九、 社團申請試辦兩年內未申請轉為正式社團，得撤銷其許可。 

第九條 學生社團組織章程，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 名稱。 

二、 訂定、修定章程之年、月、日。 

三、 宗旨。 

四、 組織與職掌。 

五、 社員入社、退社及除名之條件。 

六、 社員之權利及義務。 

七、 幹部名額、權責、任期及其選任及解任。 

八、 會議召集及決議方式。 

九、 經費之收取與管理。 

十、 章程之修改。 

第十條 社團正式成立應登記下列事項： 

一、 社團組織章程。 

二、 受聘社團輔導老師或校外教練之資料。 

三、 幹部及社員名冊。 

四、 社團活動紀錄。 

第十一條 學生社團登記事項有不符合許可條件者，學生事務處得限期令其補正，逾期不補正

者，得拒絕其登記。 

第十二條 社團成立之許可經撤銷者，其發起人於六個月內，不得再為同一社團之發起人。 

第三章 學生社團之組織 

第十三條 學生社團以社員大會為最高決議機構。 

下列事項應經社員大會決議： 

一、 章程變更。 

二、 負責人之選舉及罷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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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員之開除。 

四、 社團之自行解散。 

社團名冊應於每學年第一學期結束前陳報，如未陳報列為社團考核之參考依據。 

第十四條 社員大會每學期至少應召開一次，並作成紀錄。 

社員大會之決議，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以全體社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社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作成之。 

前條第二項之決議，以全體社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社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作

成之。 

第十五條 社員大會之決議違反法令、校規、公共秩序、善良風俗或章程者無效。 

第十六條 社團應置負責人一名，對外代表社團，對內執行職務。 

社團負責人於每學期開學一個月內完成幹部登錄，學期結束前完成社員登錄。 

第十七條 社團負責人得連選連任一次為原則，學生學業成績出現二分之ㄧ不及格者或因故出

缺時，應立即改選，並檢附改選相關會議紀錄與交接清冊。 

第十八條 學生活動發展組辦理學生社團負責人研習，社團負責人應出席該研習會；如因故不

能出席者，得委託社團幹部代表出席，無人出席者，得經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依權

責獎懲。 

第四章 學生社團之活動 

第十九條 社團因活動需要，得向學生事務處學生活動發展組申請辦公室及財產設備，其要點

另訂之。 

第二十條 學生社團舉辦重要活動，應擬具計畫報請學生事務處核備，並請輔導老師輔導。 

活動之申請、補助費用之請領、活動場地及器材之借用、海報之張貼及財務之處

理，應依本校學生社團活動實施要點辦理之。 

第二十一條 學生社團對校外活動或行文，應經學生事務處核准。邀請校外社團或人士參加活

動時亦同。各社團如舉辦旅遊、參觀、登山、比賽等活動得辦理加保手續，並商

請輔導老師、教師、教官或學務人員擔任領隊；若上述人員無法帶領，則應於活

動申請時說明理由並簽註合適人選送學生事務處核備後，始可辦理活動。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對於學生社團活動之規定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其他校規有關之規定辦理。 

第五章 學生社團之財產 

第二十三條 學生社團如因社團活動需要，得向學校申請購置財產設備，由社團負保管責任，

並於每年度接受盤點，如有遺失應負賠償之責。 

學校購置財產與社團自行採購社產，應建立社團財產清冊。 

第二十四條 社團負責人交接時，應辦理移交手續，財產清冊陳報學生活動發展組存查。 

社團因故解散者，社團負責人應交回學校購置之財產，否則應負相關法律責任。 

第二十五條 學校購置之財產如已超過年限而不堪使用者，應依規定辦理報廢手續；報廢財產

應繳還學校。 

第六章 學生社團之獎懲與補助 

第二十六條 學生社團合於左列情形之一，著有績效者，得酌予獎勵： 

一、服務同學、地方或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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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現良好，增進校譽。 

第二十七條 學生社團需於每學期完成社團E化系統社團資料建置與交接，方可使用相關功能。 

第二十八條 學生社團負責人、工作人員、或其成員所為之活動，或發表之文件或刊物有下列

行為之一者，依校規提付懲戒之： 

一、違背國策及政府法令者。 

二、違反本辦法或其他校頒法規者。 

三、妨礙公共安全或秩序者。 

四、惡意攻訐有損學校聲譽者。 

五、散布謠言或聚眾要挾者。 

六、侵占社團或公共財物者。 

七、損毀或浪費公共財物，情節重者。 

八、言詞粗劣或行為失檢，且不服勸導，有忝學生之風度者。 

學生社團其有前項情形之一者，學校得斟酌情節，令該社團停止活動、改組、或

解散。 

第二十九條 以不正當方法干擾社團正常活動者，得依校規處罰之。 

第七章 社團輔導老師之任用與職責 

第三十條 社團輔導老師協助學生社團經營與管理；校外教練指導學生專業技能課程。 

社團未聘任輔導老師時，由學生活動發展組業務承辦人員兼代之。 

 第三十條之一  社團輔導老師及校外教練之任用應依性侵害防治法之相關規定進行審核。如有

性侵害之犯罪紀錄、經學校相關機關或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有性侵

害、性霸凌行為屬實者，應予以不續聘或解聘。 

第三十一條 社團輔導老師得參與訂定社團年度計畫及行事曆，並輔導社團招生等重要活動。 

第三十二條 輔導老師得列席輔導社團各項會議，會議記錄經輔導老師簽署後備查。 

第三十三條 學生社團出版作品或舉辦活動後，應填寫成果報告表，經輔導老師簽署後送學生

事務處備查。 

第三十四條 學生社團之經費收支日記簿於學期結束前，經輔導老師簽認後公告。 

第三十五條 輔導老師應給予學生參與社團活動及數目之必要建議與協助。 

第三十六條 校外教練之課程教學費用由社團自付，學校得視需要酌予補助。 

第三十七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可後公告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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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 
第三、十一、十九條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第三條 學生社團，分為下列六

種： 

一、綜合性社團：以涵蓋

多種性質為目的之

社團。 

二、學藝性社團：以學術

研究及技藝為目的

之社團。 

三、康樂性社團：以提倡

正當休閒康樂活動

為目的之社團。 

四、體能性社團：以加強

體能鍛鍊為目的之

社團。 

五、服務性社團：以推展

社會服務為目的之

社團。 

六、聯誼性社團：以促進

聯誼砥礪情操為目

的之社團。 

各性質社團應成立委員

會，推選主席一人，對外

代表該性質社團出、列

席各項會議。 

各性質社團主席組成社

團聯合會，負責促進、推

動及協調各學生社團之

活動。 

學生社團應參加社團代

表大會並選出會長一

人，對外代表社團出、列

席各項學生社團之相關

會議。 

第三條 學生社團，分為下列六

種： 

一、綜合性社團：以涵蓋

多種性質為目的之

社團。 

二、學藝性社團：以學術

研究及技藝為目的

之社團。 

三、康樂性社團：以提倡

正當休閒康樂活動

為目的之社團。 

四、體能性社團：以加強

體能鍛鍊為目的之

社團。 

五、服務性社團：以推展

社會服務為目的之

社團。 

六、聯誼性社團：以促進

聯誼砥礪情操為目

的之社團。 

各性質社團應成立委員

會，推選主席一人，對外

代表該性質社團出、列

席各項會議。 

各性質社團主席組成社

團聯合會，負責促進、推

動及協調各學生社團之

活動，並選出會長一人，

對外代表社團出、列席

各項學生社團之相關會

議。 

原條文語意不

清，避免誤會，

重 新 潤 飾 文

句。 

第十一條 學生社團登記事項有

不符合許可條件者，學

生事務處得限期令其

補正，逾期不補正者，

得拒絕其登記。 

第十一條 學生社團登記事項有

不符合許可條件者，學

生事務處得限期令其

補正，逾期不補正者，

得拒絕其登記，並依前

條處理。 

前條規定並未

說明，擬刪除

文句。 

第十九條 社團因活動需要，得向

學生事務處學生活動

第十九條 社團因活動需要，得向

學生事務處學生活動

潤飾文句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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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組申請辦公室及

財產設備，其要點另訂

之。 

發展組申請配借辦公

室及財產設備，其配借

要點另訂之。 

 


